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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學習與支

持系統 

□違反程序 
□不符事實 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1.該所學術演講缺乏整體規

劃，辦理場次也偏少，101 至

103 學年度分別舉辦 2、1、1
場；田野研習營至 103 學年度

亦停辦，課外學習活動少，無

法滿足學生的需求。（第 4 頁，

待改善事項第 1 點） 

當初年度輸入錯誤，103 學年度舉辦

6 場演講，如附件 1（P。2-3）。 
維持原訪評意見。 

理由：演講缺乏規劃且場次偏少的問

題，在評鑑現場曾與該所教師交換意

見，均認為是經費不足，並未表示評

鑑資料與事實不合。且所補提資料也

無法改變該所歷年演講場次偏少的

事實。 

 


